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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開工前應提送下列資料送監督單位審查： 

(1)開工報告表(分局表 09020A)。 

(2)承包商工地負責人授權書(分局表 09020B)。 

(3)承包商安全衛生人員授權書(分局表 09020C)。 

(4)契約規定之保險單正本(團體保險單得僅提供副本)及保險費收據副本。 

(5)其他契約規定之文件。 

6.(1)公告金額以上工作：4.(1)核轉
養護工程分局，4.(2)～4.(4)項
核定並副知承辦單位備查。 

(2)未達公告金額工作：4.(1)～
4.(4)項核定。 

(3)填列「承包商開工前職安總檢查
紀錄表」分局表 09020G）。 

2.召開開工前協調會或逕行通知承
包商開工。 

5.審查承包商提送之文件資

料後，提報工務段（中心）

審核。 

3.開工前協調會會議紀錄函送各出

席單位，並通知開工日期。 

7.(1)公告金額以上工程：
4.(1)項核定；4.(2)～
4.(4)項備查 

(2)核定 6.(3)項副知勞安
科。 

1.決標簽約後，簽發「契
約通知書」，送承包商並
副知相關單位。 


